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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公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2年 第 38号 
 
 
  

再生铅行业准入条件 

  为推进再生铅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节能环保水平，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制定了《再生铅行业准入

条件》，现予公告。 

  附件：再生铅行业准入条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2012年 8月 27日 

  

附件： 

再生铅行业准入条件 

  为规范、引导再生铅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重

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推进计划》（工

信部联节〔2011〕51号）等规定和要求，制定再生铅行业准入条件。 

  一、项目建设条件和企业生产布局 

  （一）新建或者改、扩建再生铅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符

合本地区城乡建设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等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资源、能源状况和市场

需求情况，要依据产业布局和国家相关规划严格审批再生铅项目，抑制盲目扩张。 

  （二）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划确定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

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地

区，大中城市及其近郊，居民集中区、疗养地、医院，以及食品、药品等对环境

条件要求高的企业周边 1公里内，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划

定的重点区域和因铅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内不得新建再生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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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已在上述区域内生产运营的再生铅企业要根据该区域有关规划，依法通过搬

迁、转停产等方式逐步退出。 

  （三）再生铅企业厂址选择应符合本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自然

生态保护的要求。 

  二、生产规模、工艺和装备  

  （一）新建再生铅项目必须在 5万吨/年以上（单系列生产能力，下同）。

淘汰 1万吨/年以下再生铅生产能力，以及坩埚熔炼、直接燃煤的反射炉等工艺

及设备。鼓励企业实施 5万吨/年以上改扩建再生铅项目，到 2013年底以前淘汰

3万吨/年以下的再生铅生产能力。 

  （二）再生铅企业必须整只回收废铅蓄电池，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中的有关要求，禁止对废铅蓄电池进行人工破碎和露天环境

下破碎作业，严禁直接排放铅蓄电池破碎产生的废酸液。企业应采用机械化破碎

分选处置废铅蓄电池的工艺、技术和设备，预处理过程中采用水力分选的，必须

做到水闭路循环使用不外泄。对分选出的铅膏必须进行脱硫预处理或送硫化铅精

矿冶炼厂合并处理，脱硫母液必须进行处理并回收副产品。 

  （三）再生铅企业不得直接熔炼带壳废铅蓄电池，不得利用坩埚炉熔炼再生

铅，应采用密闭熔炼、低温连续熔炼、新型节能环保熔炼炉等先进工艺及设备，

并在负压条件下生产，防止废气逸出。同时应具备完整的废水、废气净化设施、

报警系统和应急处理等装置。企业应严格执行《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

规范》（HJ 519），确保废水、废气等排放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 

  三、能源消耗及资源综合利用 

  （一）利用原生矿合并处理含铅废料的企业能源消耗及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应参照《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2007 年第 13号公告）有关要求执行。 

  （二）单独处理含铅废料的新建、改建、扩建再生铅项目综合能耗应低于

130千克标准煤/吨铅，铅的总回收率大于 98%，废水实现全部循环利用。 

  （三）现有再生铅企业综合能耗应低于 185千克标准煤/吨铅，铅的总回收

率大于 96%，冶炼弃渣中铅含量小于 2%，废水循环利用率应大于 98%。现有再生

铅企业综合能耗指标应在 2013年底前达到新建项目标准。 

  四、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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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未通过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准开工建设。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的要求，建设项目

配套环境保护设施并依法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运行。现有企业应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定期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通

过评估验收，两次审核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两年，位于《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

二五”规划》中重点区域的重点企业及环境风险较大的再生铅企业应当购买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现有熔炼设施的生产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去除原料中含氯物

质及切削油等有机物。鼓励企业封闭化生产。 

  （二）从事涉铅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和处置废铅蓄电池的经营单位应

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省级环保部门申请领取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并符合《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19）的

相关要求。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废铅蓄电池收集、

贮存、利用和处置的经营活动。废铅蓄电池外壳应经过彻底清洗后，满足环保标

准《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T 364）的要求后方可再生

使用。 

  （三）再生铅企业要制定完善的环保规章制度和重金属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具备相应的应急设施和装备，定期开展环境应急培训和演练。生产废水、废气排

放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要求，工人洗衣、洗浴、车间冲洗废水等应单独收集

处理。再生铅企业生产的废渣、燃煤炉渣等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要规范物料堆

放场、废渣场、排污口的管理，新建、改扩建再生铅项目要同步建设配套在线监

测设施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现有再生铅企业应在 2013年底前完成。再生铅

企业必须具有完善的自行监测能力，要建立自行监测制度，按照要求制定方案，

对所有排放的污染物定期开展监测，特别是要建立铅污染物的日监测制度，每日

向公众发布自行监测结果，每月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排放二恶英

的企业和单位应至少每年开展一次二恶英排放监测，并将数据上报地方环保部门

备案。 

  （四）废气中铅尘应采用自动清灰的布袋除尘技术、静电除尘技术、湿法除

尘技术等进行处理，生产车间必须有良好的排风系统，应建有通风除尘系统对车

间内含铅烟气进行收集处理，鼓励企业将收尘灰返回熔炼系统处理。废水、废气

等排放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要求。再生铅企业产生的废弃渣，废水处理系

统产生的泥渣，除尘系统净化回收的含铅烟尘（灰），防尘系统中废弃的吸附材

料、燃煤炉渣等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鼓励企业将沉淀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

没有处置能力的再生铅企业，要求其产生的废渣及污泥等危险废物必须委托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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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含

铅量大于 2%的水处理泥渣、铅烟尘（灰）必须要经过二次处理。生产过程中的

废弃劳动保护用品应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五）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五、安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 

  （一）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危害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企业应当遵守《安全生产法》、《职

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执行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再生铅企

业的作业环境必须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和《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的要求。 

  （二）企业应当有健全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组织管理体系，建立完善职业

病危害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培训、检查等职业

卫生管理制度。 

  （三）企业应当有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对重大危险源有检测、评估、监控

措施和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器材和设备。铅冶炼作业场所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四）对再生铅企业关键生产环节推行岗位技能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主要包括废酸水处理、含铅废弃物处理、废弃物清除、空气污染防治、职业灾害

急救、铅作业技术等关键岗位。要求 2013 年底前，再生铅企业关键岗位技术人

员经过培训并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相关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证

书资质的比例不低于企业总人数的 10%。 

  （五）企业用工制度要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 

  六、监督与管理 

  （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按照本准入条件，组织对再生铅生产企

业进行核查。未列入环境保护部环保核查公告名单的企业，不予通过准入条件审

查。对符合准入条件的生产企业以联合公告的形式定期向社会发布。 

  （二）对不符合规划布局、生产规模、工艺装备、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安

全卫生等要求的再生铅项目，有关部门不予核准或备案，国土资源管理、环境保

护、质检、安监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贷款和其它形式的

授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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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地再生铅生产企业执

行准入条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关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要协助做好本准入条件

的实施工作，加强行业协调和自律管理。 

  七、附 则 

  （一）再生铅是指以含铅废料为原料，主要是废铅蓄电池金属态铅废料等经

过冶炼加工工艺而生产出再生铅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再生铅行业包括废铅蓄电

池等含铅废料的回收利用。 

  （二）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

所有类型的再生铅企业和项目。 

  （三）本准入条件涉及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政策若进行修订，按修

订后的规定执行。 

  （四）本准入条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宏观调控要求

适时进行修订。 

 


